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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3月 10日发出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书面通知。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军先生召集并主持，于 2026

年 3月 20日在公司总部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14名，实际出席

董事 14 名。公司董事长王军先生，副董事长孙献女士，董事林鹭女士、麦宝洪

先生，独立董事吕益民先生、陈红珊女士、吴柏钧先生，职工董事许明波先生现

场出席本次会议；副董事长敬红先生，董事段心烨女士、邓喻女士、杨清玲女士，

独立董事周凤翱先生、林斌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26 年度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在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自营业务管理、风险控制指标等相关规定的前提

下，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以下额度内确定公司 2026年度自营投资总金额：

1.公司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自营合计额不超过净资本（实时）规模的 80%，

其中方向性权益类投资不超过净资本（实时）规模的 30%；非权益类证券及其衍

生品自营合计额不超过净资本（实时）规模的 380%。

2.上述额度不包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额度，长期股权投资额度仍按照相关决

策程序确定和执行。



3.上述额度不包括公司自有资金投资结构化产品劣后级额度，自有资金投资

结构化产品劣后级额度仍按照相关决策程序确定和执行。

4.授权经营管理层开展现金管理业务（包括债券逆回购、同业存单、货币基

金、利率债及利率债基金、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等）。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就该事项作出下一次

授权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融资类业务规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会议审阅了《关于公司 2025 年第四季度董事会决议落实执行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与 ESG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21日


